
呼伦贝尔市级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
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一、概述
下达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19年、2020年呼伦贝尔市本级下达市级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项目资金1786.22万元，其中2020年下达893.11万元。

绩效目标情况如下：

数量指标：规划保护与利用市级河流16条，规划保护与利用市级湖泊1座。

2、质量指标：市级17条（座）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报告书通过率100%，呼伦贝尔市级河道三维信息管理数据库合格率100%。

3、时效指标：按时提供报告书率100%，按时提供服务率100%。

4、成本指标：实际成本完成率100%。

5、经济效益指标：为市级河湖水环境改善提供规划依据，增强河湖管理信息化程度，进一步促进营商环境改善。
6、社会效益指标：为市级河湖岸线保护与科学有序开发利用提供依据，为下一步建设亲水岸线提供规划支持。

7、生态效益指标：为市级河湖岸线保护工作及防止岸线过渡开发破坏生态环境提供规划支撑。
8、可持续影响指标：为今后一定时期内市级河湖岸线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指导，为河湖“清四乱”规范化、常态化提供依据，促进河湖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9、服务对满意度指标：社会公众满意度90%以上。
（二）实施项目情况
2019年下达该项目本级财政资金共计893.11万元，2020年下达893.11万元。全部用于该项目。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财政部门、水利部门发布的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水利行业标准及技术规范等。

2、水利相关规划、实施方案，项目招标请示、许可等批复文件，项目建设管理有关资料和数据等。

3、绩效目标调整报备或报批相关文件，有关财务会计资料。

（二）自评方式
2020年呼伦贝尔市级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项目市本级财政资金的绩效自评工作由呼伦贝尔市水利局自评。

（三）自评组织过程

绩效评价工作由呼伦贝尔水利局牵头组织实施，水利局有关科室配合并实施。
三、绩效自评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

市本级财政项目资金分两年共计1786.22万元已全部按时到位，未影响项目进度。
2.资金执行情况

截至2020年底，项目完成投资1786.22万元，投资完成比例100%。 
3.资金管理情况
在资金管理上严格执行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呼伦贝尔市水利局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资金拨付均按照“三重一大”议事规则相关规定报请市水利局党组研究通过。
（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数量指标

2019年、2020年呼伦贝尔市本级下达市级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项目资金1786.22万元，其中2020年下达893.11万元。规划保护与利用市级河流16条，完成值16条，规划保护与利用市级湖泊1座，完成值1座。
2. 项目质量指标

项目规划报告书通过率100%，完成指标值100%；市级河道三维信息管理数据库合格率100%，完成指标值100%。

3. 项目时效指标
项目要求按时提供报告书率100%，完成指标值100%；项目要求按时提供数据库配套服务率100%，完成指标值100%。
4.项目成本指标
所有项目实施成本均控制在批复预算内，没有超出预算的现象发生。实际成本完成率100%，完成指标值100%。
（四）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的实施，为市级河湖水环境改善提供了规划依据，增强了市级河湖管理信息化程度，进一步促进市级河湖流域营商环境改善。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项目实施为市级河湖岸线保护与科学有序开发利用提供依据，为下一步市级河湖科学合理建设亲水岸线提供规划支持。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项目的实施，为市级河湖岸线保护工作及防止岸线过渡开发破坏生态环境提供规划支撑，从规划层面明确保护优先的总基调。
4.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项目的实施，为今后一定时期内市级河湖岸线保护与开发利用提供指导，为河湖“清四乱”规范化、常态化提供依据，促进河湖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五）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对项目受益公众群体开展满意度随机抽样调查工作，平均满意度95%。
四、偏离绩效目标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绩效目标完成较好，绩效目标未偏离。
五、综合评价结论
本地区绩效自评得分100分、项目总体执行情况良好、资金管理严格执行相关的法律法规等、项目实施成效显著。
六、绩效评价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近年来的财政预算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对我市水利相关项目资金管理和高效利用起到了督导和规范作用，进一步提高了财政预算资金项目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我市财政部门和水利部门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年度预算资金的重要依据，我市财政预算资金绩效自评报告将向社会予以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七、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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